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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文件 
数院字﹝2020﹞22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江苏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

数学（师范）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实施 

办法》的通知 

 

本院各单位： 

《江苏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（师范）专业毕业

要求达成度评价实施办法》已经 2020 年 8 月 26 日学院党政联席

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数学科学学院 

2020 年 8月 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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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（师范）

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实施办法 

 

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要求，人才培养须有明

确、公开的培养目标及毕业要求，毕业要求应能支撑培养目标的

达成，应通过评价证明毕业要求的达成，其目的是检查情况、找

出差距、发现问题、促进改进、提升培养人才的质量。毕业要求

是对学生毕业时所应该掌握的知识和能力的具体描述，是学生完

成学业时应该取得的学习成果。为规范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的机

制与方法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一、指导原则 

以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为指导，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本

专业学生的毕业要求，对其毕业要求达成度进行评价，并将评价

结果用于教学和持续改进，为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一种较为科学、

合理的评价方法，为提升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起到积极的引

导和推动作用。 

二、实施对象 

全校参加师范类专业认证的专业，均需进行毕业要求达成度

评价。 

三、实施步骤 

（一）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 

毕业要求是认证的核心，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。专业应根据

教师教育教师专业标准，制定明确、公开的毕业要求，并要能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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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培养目标（培养目标一般分解为 5 个左右基本要点）起到支撑

作用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矩阵如表 1 所列。 

表 1 本专业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矩阵 

培养目标 

毕业要求 

培养 

目标

1 

培养 

目标

2 

培养 

目标

3 

培养 

目标

4 

培养 

目标

5 

…… 

毕业要求 1 √    √  

毕业要求 2  √     

毕业要求 3  √     

……       

（二）毕业要求的分解 

毕业要求的内涵应该分解成若干可衡量的指标点，以便落实

到具体的教学环节，便于达成评价。各专业毕业要求在内容的深

度和广度上不低于认证标准规定的“一践行三学会”中 8 条基本

要求，以此为基础对每条专业毕业要求进行合理分解，形成可教、

可学、可评、可达成的指标点（建议不多于 4个），作为本专业

的具体毕业要求，要能够完全覆盖认证标准 8条内容，并列出专

业毕业要求与认证标准毕业要求对照表（见附件 2-1）。 

（三）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 

课程设置符合相应教师专业标准和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要求，

跟踪对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前沿，能够支撑毕业要求达成。课程

体系对应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（参见各专业培养方案），在此基

础上列出对于每项毕业要求关联度最高的 2-3门课程（也称“强

支撑课程”）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矩阵如表 2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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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 强支撑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矩阵 

教学环节 

毕业 

要求

1 

毕业 

要求

2 

毕业 

要求

3 

毕业 

要求

4 

毕业 

要求

5 

毕业 

要求

6 

毕业 

要求

7 

毕业 

要求

8 

…… 

课程 1 H H      H …… 

课程 2 …… H      …… …… 

实习 1 …… M      …… H 

…… …… ……      …… …… 

注：H、M 表示课程对各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，H至少覆盖

80%的毕业要求指标点，M至少覆盖 50%的毕业要求指标点。 

（四）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方法 

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应包括直接和间接评价相结合、定量和

定性评价相结合、内部（如毕业生及教师的评价）和外部（如用

人单位、社区等）评价相结合的方法。各项毕业要求适用的评价

方法各有不同，有些项可能需要多种方法相结合，各专业要通过

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确认各项毕业要求采用的评价方法（见表3）

的合理性。 

表 3 毕业要求评价方法列举 

毕业要求 
评价方法 

1 2 3 4 5 6 7 8 
…
… 

考核成绩分析法 Y Y Y Y Y Y Y Y  

调查问卷

法 

用人单位

调查 
Y Y Y Y Y  Y Y 

 

授课教师

调查 
Y Y Y  Y Y Y Y 

 

授课学生

调查 
  Y Y Y Y Y Y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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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资格证考试 Y Y Y Y Y Y Y Y  

其他（乡村支教、志愿

者社会实践活动等） 
Y Y Y     Y 

 

……          

各专业可结合实际，灵活选择表 3中列举的多种评价方式进

行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，但均应包括定量的基于考核成绩分析

法。在采用该分析法进行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时，其依据的合理

性是建立在把课程考试的内容、评分标准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建立

起关联的基础上，首先需进行课程考核合理性确认。单纯的基于

考核成绩分析法进行的毕业要求达成分析并不能完全体现毕业

生是否真正达成毕业要求。故同时应结合以下几种方式进行评

价：毕业校友对于自身达成毕业要求情况的调查、用人单位调查、

应届毕业生围绕 8 大认证标准的问卷调查、在校学生座谈等方

式。调查样表见附件 2-2。 

（五）基于课程考核成绩分析法的毕业要求达成度的定量评

价 

本方法以课程考核材料作为评价依据，将课程（包括实践教

学在内的所有教学环节）对毕业要求的达成情况进行评价；根据

每门课程达成度评价结果，计算出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结果。 

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表见附件 2-3；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结

果见附件 2-4； 

1. 毕业要求指标点及支撑课程 

毕业要求的每个指标点应该由 2-4 门相应课程支撑，选取其

中强支撑课程 1-3 门计算其课程目标达成度。这里的课程必须是

有学分并对所有参与的学生有明确考核结果的课程或教学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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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课程的评价可以是考试、考查、相关责任教师定性判定等多

种形式，但其判定必须针对毕业要求相关指标点是否达成来进

行，保证考核评估的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。 

2.课程权重值设置 

一门课程可以支撑一个或多个毕业要求指标点，一个毕业要

求指标点亦可以有多门课程支撑；由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小

组结合课程性质、内容、能力培养、学分等属性定量给出课程对

指标点的支撑权重系数（即：依据课程对指标点贡献度的大小分

配合理的权重。）；每个指标点对应项的总加权数等于 1。 

3.课程达成度评价 

课程评价是毕业要求评价的基础，其可靠性和合理性决定毕

业要求评价是否合理和可信。依据对本专业学生的考核内容，进

行课程对该条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成度评价。针对具体的某门课

程，课程达成度评价合格标准：不低于“0.65*达成度目标值（课

程权重）”。 

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办法见相关文件。 

4.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结果计算 

依据以上的课程达成度评价值，计算出近一届学生样本的每

一项毕业要求指标点评价值，作为该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最终结

果。 

5.达成标准的确定及评价形成的结论 

学校确定的达成度评价值合格线为 0.70，小于该值判定为

未达成，等于或大于该值则判定为达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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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评价结果运用 

学院应建立评价反馈与持续改进机制，整理、分析毕业要求

达成度评价过程中各方信息，并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到专业负责

人、课程负责人、相应教师等相关人员，依据不同达成情况制定

改进措施，将持续改进措施落实到具体教学过程中，确保反馈结

果能够用于不断改进专业人才培养工作。 

所有的评价过程、结果以及持续改进措施、成效等均应形成

文档留存。 

四、组织与实施 

（一）评价机构和人员 

由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主导成立专业毕业要求达成度

评价小组。评价小组的主要成员由学院主管教学的副院长、专业

系（教研室）主任（或专业负责人）、课程负责人、骨干教师代

表、基础教育专家等组成。 

评价小组的主要职责包括：确定和审查专业各条毕业要求各

指标点分解和相关强支撑课程的合理性；确定各指标点支撑课程

的权重值；制定和审查评价方法；收集数据，实施评估，撰写报

告，提出持续改进要求等。 

(二)实施方式 

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由评价小组负责组织实施。毕业要求达

成度评价一般每 1 年进行一次，需保证每届学生均经过毕业要求

达成度评价。 

五、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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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1.数学与应用数学（师范）专业毕业要求与认证标准毕

业要求对照表 

附件 2-2. 数学与应用数学（师范）专业_____届毕业生毕业要

求达成度评价调查问卷结果 

附件 2-3. 数学与应用数学（师范）专业_____届毕业生毕业要

求达成度评价表 

附件 2-4. 数学与应用数学（师范）专业_____届毕业生毕业要

求达成度评价结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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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1   

 

数学与应用数学（师范）专业毕业要求 

与认证标准毕业要求对照表 

专业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指标点 对应认证标准的基本要求 

毕业要求 1 

1.1 

 1.2 

…… 

毕业要求 2 

2.1 

 2.2 

…… 

毕业要求 3 

3.1 

 3.2 

…… 

毕业要求 4 

4.1 

 4.2 

…… 

毕业要求 5 

5.1 

 5.2 

…… 

毕业要求 6 

6.1 

 6.2 

…… 

毕业要求 7 

7.1 

 7.2 

…… 

毕业要求 8 

8.1 

 8.2 

…… 

…… 
…… 

 
…… 

说明：各专业应结合培养目标制定出本专业的毕业要求，专业毕业要求在内容的

深度和广度上应不低于认证标准规定的 8条基本要求（即师德规范、教育情怀、学科

素养、教学能力、班级指导、综合育人、学会反思、沟通合作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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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2 

数学与应用数学（师范）专业_____届 

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调查问卷结果 

评价结果 

毕业要求 

评价结果 

优秀 良好 中等 合格 不合格 目标 

达成值 
评价结论 

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

1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   

6              

7              

8              

…              

说明：目标达成值计算方法：以问卷有效样本 50人为例，若毕业要求 1评价优秀、

良好、中等、合格、不合格人数分别为 10、18、10、10、2，则相应比率（除以 50）

分别为 20%、36%、20%、20%、4%。平均分数=5*20%+4*36%+3*20%+2*20%+1*4%=3.44

（满分 5分），毕业要求 1目标达成值为：3.44/5=0.69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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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3 

数学与应用数学（师范）专业_____届 

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表 

 

毕业要求

指标点 

支撑指标点的核

心教学环节（强

支撑课程） 

课程权重 课程目标达成值 
课程对毕业要求指

标点达成值 
达成度 

1.1      

 

1.2     

……     

  Σ权重=1.0   

是否达成  

2.1     

 

2.2     

……     

  Σ权重=1.0   

是否达成  

3.1     

 

3.2     

……     

  Σ权重=1.0   

是否达成  

……      

 



 

 
 
 

- 12 - 

说明： 

1.一个指标点一般对应 1—3门强支撑课程; 

2.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值的计算方法：达成值=目标值（权重）*课程目标

达成值（样本中与该毕业要求指标点相关试题的平均得分/样本中与该毕业要求指标

点相关试题的总分）; 

3.指标点达成度评价结果=Σ支撑课程对毕业要求指标点达成值.



 

 
 
 

- 13 - 

附件 2-4 

数学与应用数学（师范）专业_____届 

毕业生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结果 

 

 

说明： 

1.达成度评价值合格线为 0.70，大于等于该值为达成，小于该值判定为未达成。 

2.若毕业要求由若干个指标点组成，则选取其中的最低评价值（注意不能用平均

值）作为该毕业要求达成度评价最终结果。 

 

 

 

 

 

江苏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2020年 8月 30 日印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毕业要求 

达成情况 

1 2 3 4 5 6 7 8 …… 

合格标准 0.70 0.70 0.70 
0.70 0.70 0.70 0.70 0.70 0.70 

达成度          

评价结果          


